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办公设备配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　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办公设备配置管理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益，促进资源节约型校园建设。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2条 办公设备分类
办公设备分为必备设备、共享设备及特配设备。

必备设备是指按照工作岗位配备的办公设备，如：台式计算机、电脑桌、办公桌椅、文件柜等。
共享设备是指工作需要，但不能按每人配备，须按“总量控制，综合考虑”原则配备的部门内共用的办公设备，如：打印机、传真机等。
特配设备是指学院严格控制、根据工作性质需要特殊配置的办公设备，如：专业相机、镜头（含单反套机）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摄像机、投影仪、复印机等。
第三条　办公设备配置原则
（一）工作需要。根据工作岗位、人员编制、工作实际需要情况配置办公设备。特配设备按工作性质需要配置，需履行审批手续。
（二）量力而行。与预算管理相结合，根据学院实际情况，逐步改善。

（三）资源共享。办公设备要物尽其用，努力提高资产使用效益。
         第二章 配置标准与条件
第四条 办公设备配置标准及使用年限标准见附件。本办法配置标准及使用年限标准未涵盖的设备，参照《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（试行）》及《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日常办公设备配置和最低使用年限标准》掌握。
  第五条 价格上限标准是购置办公设备的最高限价，应当在功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购买实用、经济、节能、环保的办公设备。

第六条 使用年限标准是办公设备的最低使用年限，不是报废年限。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，但尚可继续使用的通用办公设备，应当继续使用，以充分发挥资产的使用效益。
第三章  审批管理

第七条 本办法是编制资产配置计划、审核资产购置预算、实施政府采购、审批资产处置的基本依据。

第八条 本标准施行前，部门办公设备数量上已配齐但规格标准低于本办法相关规定的，待正常报废到标准内时，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更新购置。 

第九条 各部门编制办公设备配置预算，应根据财务处预算编报要求报资产管理部门预审。财务处根据资产管理部门预审结果及学院经费总量，编列次年度学院办公设备购置预算。办公设备申购计划经学院财经领导小组批准后，由资产管理部门按学院有关规定实施统一集中采购。

第四章 使用管理与保管责任
第十条  各部门按照“谁使用，谁管理”的原则，将办公设备的管理责任要落实到使用人。对于便携式计算机、照相机、摄相机、录音笔、大容量移动硬盘等“两用资产”，部门资产管理员负责落实资产领用登记管理制度。
第十一条 工作人员部门间调动，在原部门所使用的办公设备，应留在原部门。如确因工作原因，需要继续使用原部门的相关办公设备，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原部门资产第一责任人同意，资产管理部门审核，主管院领导审批后，由原部门资产管理员到资产管理部门办理资产转移手续。
第十二条  使用人员调离本校或离退休时，应按照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办理资产移交手续。

第十三条  经资产管理部门确认可以报废的办公设备，使用部门按程序办理相关报废手续后，方可更新。

第十四条 办公设备如遗失或损坏，按照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五条  使用部门每年对办公设备要进行资产清查，资产管理部门定期检查和监督部门办公设备的使用和管理情况，以做到账物相符。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               办公设备配置标准及使用年限标准
	设备名称
	配置标准
	价格上限（元）
	使用年限标准

	台式计算机
	每位在编行政坐班人员可配置1台
	6000
	6

	便携式计算机
	特配设备
	10000
	6

	A4打印机（包括一体机）
	处级以上每人可配置1台，其他行政人员每个办公室配置1台。
	2500
	6

	中高速复印机
	特配设备
	35000
	6年或复印30万张

	碎纸机
	有保密业务要求的部门可配
	2000
	6

	传真机
	每个处级部门可配置1台
	2000
	6

	投影仪
	特配设备
	9000
	8

	摄像机
	特配设备
	10000
	8

	普通相机
	每个处级部门可配置1台
	5000
	8

	专业相机、镜头（含单反套机）
	特配设备
	45000
	8

	扫描仪
	根据工作业务需要选配
	普通平板扫描仪2000元/台、高速文档扫描仪4000元/台
	6

	办公桌椅
	办公桌1张/人或屏风工作位1位/人，办公椅1把/人，
	局级6000 

处级（含）以下3000
	长期使用

	沙发
	处级(正高)以上1套/人
	局级:5000

 处级:2500
	长期使用

	文件柜
	文件柜按空间、实际需求配给
	1000
	长期使用

	会议桌
	根据会议室大小配备
	1500/延米（超过80平米的会议室，800/延米）
	长期使用


注：1、本表中所列“长期使用”是指使用年限10年以上。已达到规定使用年限，但尚可继续使用的，应当继续使用。

  2、特配设备是指工作特殊需要而配备的设备，摄像机、专业相机（镜头）等设备非专业工作需要，原则上不予配备。
3、便携式计算机的配备标准，参照财政部规定的标准掌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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